附件

第40届内蒙古自治区青少年

科技创新大赛申报名额

（高中组）

	盟  市
	推荐单位
	名额分配

	呼和浩特市
	呼和浩特市科学技术协会
	8

	包头市
	包头市科学技术协会
	8

	乌海市
	乌海市科学技术协会
	4

	赤峰市
	赤峰市科学技术协会
	8

	通辽市
	通辽市科学技术协会
	6

	鄂尔多斯市
	鄂尔多斯市科学技术协会
	8

	呼伦贝尔市
	呼伦贝尔市科学技术协会
	6

	乌兰察布市
	乌兰察布市科学技术协会
	6

	巴彦淖尔市
	巴彦淖尔市科学技术协会
	6

	兴安盟
	兴安盟科学技术协会
	4

	阿拉善盟
	阿拉善盟科学技术协会
	4

	锡林郭勒盟
	锡林郭勒盟科学技术协会
	6

	满洲里市
	满洲里市科学技术协会
	3

	二连浩特市
	二连浩特市科学技术协会
	3


第40届内蒙古自治区青少年

科技创新大赛申报名额
各盟市参考自治区大赛实施办法要求，择优选拔推荐本地区一等奖作品参加大赛，各赛项申报名额如下。

1.青少年科技创新成果竞赛（小学组、初中组），各盟市申报名额不超过50项，其中小学生作品不能超过总名额的50%，小学组、初中组集体作品数量不得超出该学历段申报作品数量的30%，各学历段单个学科作品数量不得超出该学历段申报作品数量的50%。

2.科技辅导员科教创新成果竞赛，每个盟市申报名额不超过30项。

3.青少年科技实践活动比赛，每个盟市申报名额不超过20项。

4.青少年科学影像作品展评，每个盟市申报名额不超过50项。

5.基层赛事优秀组织单位，每个盟市申报名额为3家,其中基层组织单位不少于2家。

6.优秀科技教育创新学校，每个盟市申报名额为2所，其中，小学1所、中学1所。

